
 

《市區重建策略》檢討督導委員會 

第一次會議記錄 

日期： 2008 年 7 月 22 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上午 10 時 30 分  
地點：中區政府合署 (西翼 )822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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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立門先生 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規劃及地政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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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文韜先生  發展局局長政治助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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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孝威先生  屋宇署署長  
譚小瑩女士  市區重建局執行董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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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文康先生  發展局助理秘書長 (市區更新 )4 

缺席者 

譚鳳儀教授  
 

 負責機構

議程 1：  督導委員會的角色與運作  
(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1/2008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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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機構

1. 主席歡迎各委員與政府代表出席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

督導委員會 (委員會 )第一次會議。  
 

2. 主席向委員重申，政府並沒有既定的議程，並會以最開

放的態度進行檢討。檢討結果主要會視乎社會上的主流共

識。  

 

3. 主席向委員簡介委員會的角色。與會者察悉下列事項：  

(a) 成立委員會的目的，是要帶領和監督整個檢討過

程，並就如何修訂《市區重建策略》向政府作出

建議；  

 

(b) 委員的任期由 2008 年 7 月 17 日起，為期兩年。任

期可按需要調整，以便涵蓋整個檢討過程；  
 

(c) 發展局、其他政府部門與市區重建局 (市建局 )會指

派高級官員或代表列席委員會會議，以提供資料，

方便委員進行討論；以及  

 

(d) 有關修訂現行《市區重建策略》的建議，尤其是涉

及發展局範疇外的政策或運作事宜，或對公共財政

有重大影響的建議，均需經過政府內部討論。發展

局會統籌政府內部就委員會所作的建議的討論。  

 

4. 委員察悉必須就任何利益衝突作出申報的安排，而該等

聲明會記錄在會議記錄內。  
 

5. 委員察悉，為促進委員開放地交流意見及構想，委員會

會議不會公開進行。除了載有市場敏感資料的文件之外，所

有文件及獲通過的會議記錄均會向公眾公開。  

 

6. 會上討論委員會的運作及行政事宜，要點摘錄如下：   

(a) 發展局會負責檢討工作。市建局作為推行市區更新

的主要執行機構之一，會提供支援，但並不會督導

檢討工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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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機構

(b) 委員可與其他人士自由討論有關《市區重建策略》

的事宜，以及公開發表其本人的觀點，但未經有關

委員同意，不應引述其他委員在委員會會議上表達

的觀點；  

 

 

 

(c) 如傳媒或其他組織邀請委員出席論壇或公眾參與

活動，秘書處會負責跟進。政府就有關檢討的提問

所作出的公開回應，也會抄送予委員，以供參考。 

秘書  

7. 會上通過有關委員會的擬議角色與運作模式。   

議程 2：《市區重建策略》檢討過程  
(督導委員會文件編號 2/2008) 

 

8. 主席請委員就檢討應重點探討的重要事項提出意見，例

如要求市建局在 20 年內推展 225 項市區更新項目的建議；復

修舊樓的政策；自現行《市區重建策略》公布以來推行市區

更新的經驗及成績等。  

 

9. 會上討論要點摘錄如下：   

(a) 澳 門 和 倫 敦 應 列 為 政 策 研 究 及 海 外 考 察 對 象 之

一，市建局答應把建議轉交顧問考慮；  
市建局  

(b) 檢討應探討如何按需要把市區更新工作由《市區重

建策略》劃定的 9 個目標區，擴展至其他區域；  
 

(c) 就文物保育與市區更新之間的協調，委員認為保育

工 作 的 需 要 不 應 單 單 視 乎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評

級。地區人士應有機會及早參與，以便就個別項目

最適度的保育範圍達致共識；  

 

(d) 一名委員建議研究重建發展對被逼遷離原來社區

的住戶的影響。經討論後，委員察悉，市建局未有

備存受影響住戶的新住址，因而極難追尋他們的下

落，但可找出受某些重建項目影響的商戶，例如利

東街 (H15)項目的商戶。顧問可利用有關資料，分

析對社區所造成的影響；  

政策研究

顧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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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機構

(e) 委 員 普 遍 想 知 道 更 多 有 關 市 建 局 財 政 狀 況 的 資

料。市建局解釋，只有在個別項目下的所有單位出

售後，才可得出實際的財務業績。雖然進行中項目

的財政表現是商業敏感資料，市建局會研究如何就

已完成項目提供進一步的資料；  

市建局  

(f) 委員建議探討市建局推展市區更新的商業模式 (例
如維修與重建之間的比例、保育現有建築物的比

重、公開招標、租務政策等 )與財政模式 (例如項目

可行性、預計的財政表現、不同項目之間的補貼

等 )。委員認為應研究市建局項目須肩負哪些重要

目標，因為這正是這些項目與其他私人發展的不同

之處。委員亦察悉，市建局的角色很大程度上視乎

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的規定；  

 

(g) 委員察悉，基於這個課題的重要性，必須在整個檢

討過程與立法會議員保持溝通；  
 

(h) 委員強調有需要讓公眾知道及認同推行市區更新

有很多方式，以及檢討過程中的討論不應簡化為純

粹在保育與重建之間選擇其一。為此，政策研究顧

問應向公眾介紹海外進行市區更新的經驗，政府也

應向社會傳達一個清晰的訊息，就是檢討會是個開

放的過程，而當局期望公眾會積極參與；以及  

政 策 研 究

顧問  

(i) 委員同意，除了正式的研討會及工作坊外，政府也

應利用其他更容易讓公眾接觸到的渠道，以達到促

進市民大眾參與的目標。政府應採用現有網絡科技

以發放資訊及更廣泛地收集公眾意見。此外，亦應

利用新媒體如 YouTube 以接觸較年輕的一代。委員

亦同意公眾參與顧問應致力讓學生及教師參與討

論，令一些在市區更新方面沒有直接個人利益的市

民亦能參與檢討。  

公眾參與

顧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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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機構

議程 3：其他事項  
 

10. 主席答允委員的要求，將提供有關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

討的報章摘要，給委員參考。  

(會後備註：秘書處會逢星期五透過電郵發送有關《市區重

建策略》檢討的報章摘要。 ) 

 

11. 餘無別事，會議在下午 12 時 15 分結束。   

 

 

 

《市區重建策略》檢討督導委員會秘書處  
2008 年 8 月  


